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作为润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上市公司

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润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润

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

着认真、负责、审慎以及对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通过审阅相关资料、了解相关

情况，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议案进行了认

真审核，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

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

求》，我们对公司 2023年半年度对外担保情况和大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

况进行了认真的核查和落实，发表相关说明及独立意见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

亦不存在以前年度发生并延续至报告期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

资金情况。 

2、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尚未履行完毕和当期发生的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担保对象名称 

授 权 担

保额度 

（万元） 

实际发生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类型 担保物 
担 保

期 

润和世联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1,000 650 连带责任担保  3 年 

广州市泺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0 1,000 
连 带 责 任 担

保、抵押担保 

一种高压传输

线路杆塔倾斜

检测系统 

3 年 

广州市赛皓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000 1,000 
连 带 责 任 担

保、抵押担保 

一种多光谱遥

感航拍机 
3 年 



 

  

担保对象名称 

授 权 担

保额度 

（万元） 

实际发生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类型 担保物 
担 保

期 

广东博深咨询有限公司 500 - 连带责任担保  3 年 

广州鑫广源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3,000 960 连带责任担保  3 年 

广州市泺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0 1,000 连带责任担保  5 年 

广州市赛皓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000 - 连带责任担保  5 年 

润建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5,000 - 连带责任担保  3 年 

广州市赛皓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00 - 连带责任担保  3 年 

润建智慧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2,000 - 连带责任担保  3 年 

广西信安锐达科技有限公司 5,000 - 连带责任担保  3 年 

广州市泺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3,000 - 连带责任担保  3 年 

广州鑫广源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2,000 - 连带责任担保  3 年 

深圳广润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000 - 连带责任担保  3 年 

润建股份国际（印尼）有限公司 726 - 连带责任担保  3 年 

广州市赛皓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000 1,000 连带责任担保  5 年 

广州市泺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0 1,000 连带责任担保  3 年 

广州鑫广源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1,000 1,000 连带责任担保  3 年 

合计 32,226 7,610 - - -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32,22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资产的比例为7.43%；

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32,226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7.43%。 

3、报告期内，上市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规定对子公司担

保履行了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程序。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

东及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

的情形，亦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事项。 

4、报告期内，公司能够严格执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严格控



 

  

制对外担保风险和关联方资金占用风险。公司能够按照有关规定规范对外担保行

为，控制对外担保风险，同时认真执行关于防范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

的相关制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独立

意见 

我们对公司《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进行了

认真审核，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经核查，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相

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违规的情形。公司编制的《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如实反映了公司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三、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在确保日常经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合理

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自有

资金收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决

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 

 

独立董事：黄维干、林伟伟、戴芸 

2023 年 8 月 25 日 


